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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研究，现对P（2025）222号出让文件予以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1、在《地块现状与其它说明》中增加“根据蔡甸区人民政府意见：（1）由蔡甸区大集街道办事处回购该项目计容部分的建筑（扣除按照国家和省市政策必须配建且无偿交付的公共服务设施，面积以房产部门实测为准），用于还建，回购单价为5600元/建筑平方米。（2）按规划配建的不计容设施，须同步无偿移交给蔡甸区大集街道办事处。上述事宜由蔡甸区人民政府负责监督落实，并分别承担相应的履约监管、涉讼维稳、信访等法律及行政责任。”
2、在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》中增加“根据蔡甸区人民政府意见：1、由蔡甸区大集街道办事处回购该项目计容部分的建筑（扣除按照国家和省市政策必须配建且无偿交付的公共服务设施，面积以房产部门实测为准），用于还建，回购单价为5600元/建筑平方米。2、按规划配建的不计容设施，须同步无偿移交给蔡甸区大集街道办事处。上述事宜由蔡甸区人民政府负责监督落实，并分别承担相应的履约监管、涉讼维稳、信访等法律及行政责任。”
3、竞买保证金及拍卖出让时间以《武汉市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充公告（武告字（2025年）30-1号）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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